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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指导各地规范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，充分发挥政策效益，

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，有效支撑粮食安

全、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增收，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，

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，我们制定了

《2021—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》，现予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  

  

  

            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  财政部办公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2 日  

  

2021—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 

  

一、实施原则 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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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中央“三农”工作决策部署和《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

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8〕42 号）

要求，以满足亿万农民对机械化生产的需要为目标，以稳定实施

政策、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效益为主线，落实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，

破除制约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，进一步畅通农业机械化发展各个

环节，支持引导农民购置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，引领推动农

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，加快提升农业机械化产

业链现代化水平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

供坚实支撑。 

二、实施重点 

（一）在支持重点方面着力突出稳产保供。将粮食、生猪等

重要农畜产品生产所需机具全部列入补贴范围，应补尽补。将育

秧、烘干、标准化猪舍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方面成套设施装

备纳入农机新产品补贴试点范围，加快推广应用步伐。 

（二）在补贴资质方面着力突出农机科技自主创新。推广使

用智能终端和应用智能作业模式，深化北斗系统在农业生产中的

推广应用，确保农业生产数据安全；通过大力开展农机专项鉴定，

重点加快农机创新产品取得补贴资质条件步伐，尽快列入补贴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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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；对暂时无法开展农机鉴定的高端智能创新农机产品开辟绿色

通道，通过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予以支持。 

（三）在补贴标准方面着力做到“有升有降”。一是提升部

分重点补贴机具补贴额，测算比例从 30%提高到 35%，包括水稻

插（抛）秧机、重型免耕播种机、玉米籽粒收获机等粮食生产薄

弱环节所需机具，丘陵山区特色产业发展急需的新机具以及智能、

复式、高端产品。二是逐步降低区域内保有量明显过多、技术相

对落后的轮式拖拉机等机具品目的补贴额，到 2023 年将其补贴

额测算比例降低至 15%及以下，并将部分低价值的机具退出补贴

范围。 

（四）在政策实施方面着力提升监督服务效能。一是提升信

息化水平，推广应用手机 App、人脸识别、补贴机具二维码管理

和物联网监控等技术，加快推进补贴全流程线上办理。二是加快

补贴资金兑付，保障农民和企业合法权益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。

优化办理流程，缩短机具核验办理时限。三是充分发挥专业机构

技术优势和大数据信息优势，提升违规行为排查和监控能力。对

套取、骗取补贴资金的产销企业实行罚款处理，从严整治违规行

为。 

三、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  



 - 4 - 

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（以下

简称“购机者”），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、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

的组织。 

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实行定额补贴。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

组织制定发布全国补贴范围内各机具品目的主要分档参数。各省

（含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、

广东省农垦总局、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）可围绕粮食生产薄

弱环节、丘陵山区特色农业生产急需机具以及高端、复式、智能

农机产品的推广应用，选择不超过 10 个品目的产品提高补贴额，

其补贴额测算比例可提高至 35%。 

2021 年起，各省要对区域内保有量明显过多、技术相对落后

的轮式拖拉机等机具品目或档次降低补贴标准，确保到 2023 年

将其补贴机具补贴额测算比例降低至 15%及以下。实行降标的机

具品目或档次确定后，各省要及时向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报告，

有关情况将纳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重要考核指

标。 

四、资金分配与使用 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654


